附件3.保密承诺函
保密承诺函

江西阳光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

我方拟参与江西阳光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重整投资人的招募。鉴于我方在参与过程中可能接触或使用江西阳光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保密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承诺如下：

一、我方承诺对参与重整投资人招募过程中知悉或取得的任何未公开的资料、信息及进行的谈判磋商、文件签署等任何信息（以下简称“保密信息”）严格履行保密义务，且不论该资料信息是否标注保密，保密义务不因招募终止而结束。

二、我方不会将任何保密信息用于参与重整投资人招募之外的任何目的。未经你方许可，我方不以任何形式向任何第三方披露保密信息。

三、我方工作人员及聘请的第三方专业机构均会遵守本函的规定。如违反上述承诺，我方将自愿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和由此带来的一切不利后果，并赔偿各方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

承诺人（盖章）：          

年  月  日

